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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年度培力就業計畫經費送審憑證明細表 

單位名稱： 

計畫名稱： 

編號 會計科目 細項名目 金額 備註 

01 
用人費用 工作津貼-○月份 59,680 

 

02 
用人費用 勞健保費-○月份 12,880 

 

03 其他費用 ○月份 10,806  

04 教育訓練 ○月份 2,000  

05 諮詢陪伴 ○月份 2,500  

 合計  87,866  

其他費用明細（務必註明詳細） 

憑證編號 細項名目及說明 金額 備註 

1 4月郵資 78  

2 3月電話費 1150  

3 彩色墨水2盒 2300  

4 研發風味餐食材 4278  

5 配置地4月租金 3000  

小計 10,806  

送審憑證金額合計新臺幣 1萬806元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（用人單位不必填寫） 

 

 

 
 

承辦人 業務主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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